附件1

2026年度生产制造方式转型（工业领域设备更新）示范项目汇总表
	序序号
	项项目名称
	项项目代码
	实实施企业
	建建设内容
	固定资产投资额（万元）
	其中：设备投资额（万元）
	是否民间投资
	是否外商投资
	所属领域
	所属行业
	改造方式
	开工时间（*年*月）
	完工时间（*年*月）
	当前实施进度（%）
	绩效目标
	重点设备淘汰数量
	新购入设备数量
	其中新购入国产设备数量
	其中新购入首台套装备数量
	其中新购入“浙产设备”数量
	是否有项目列入2021-2025年度制造方式转型示范项目计划且未完成验收
	项目负责人及联系方式
	企业类型
	企业规模
	实施地点（*市*县/市/区）
	对应“415X”产业集群
	是否山区海岛县
	前置条件是否齐备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填表说明：
1.固定资产投资额：不含土地支出、厂房和基建投资，不含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
2.民间投资：来自于民营经济所涵盖的各类主体的投资，具体包括个体投资、私营企业投资、私有资本控股的股份制企业投资以及集体企业投资。属于以上者请填是，如不属于请填否。
3.外商投资：如属于外国投资、港澳台投资，请填是；如不属于以上两者请填否。
4.所属领域：务必对照支持方向的6个重点领域（信息技术（含智能体）、装备工业、材料工业、医药和医疗器械、消费品工业、服务型制造（软件））。
5.所属行业：对照6个重点领域的具体支持行业（务必对应）。
6.改造方式对应：支持内容的两种类型，填写内容为类型1、类型2。
7.当前实施进度：以投资额完成情况为主，适当结合项目形象进度测算。
8.企业类型：指雄鹰企业、单项冠军、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、省级专精特新企业，如不属于以上四者，则填无。
9.企业规模：大型、中型、小型、微型。
10.绩效目标：提出项目实施的量化绩效目标，要可考核可评价。
11.“415X”产业集群：包括智能物联、高端软件、智能光伏、集成电路、人工智能、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、新能源装备、智能电气、机器人与数控机床、高端船舶与海工装备、现代纺织与服装、现代家具与智能家电、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、绿色石化、高端新材料。
12.前置条件：包括核准/备案、环评、用地、规划、节能、安全评价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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